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107年度憲三字第 20號及第 22號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第五庭法官聲請案說明會

書面意見簡稿

國立童灣大學法律學院

林明昕 教授

有關本件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第五庭法官聲請解釋現行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 35條第 b項規定 (以下簡稱系爭規定)有無違憲之問題 ,司法院大法

官定於民國 (下同)110年 l1月 1b日 下午舉辦說明會 。本人受邀與會 ,謹先提

供書面意見簡稿如下 ,敬請 卓裁。日後如有必要 ,另當依 囑補充其他書面說

明 。

查系爭規定 ,最初係於民國 (下同)少0年 上月2日 (同年月 17日 公布 ,同

年 b月 1日施行)於立法院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時所增列的第 35條第猝

項 。條文內容 ,幾乎與現行法無異 ,而作如下規定 :

汽車駕駛人筆事守巨絕接受或肇事無法實施第一項測試之檢定者 ,應 由交通勤

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將其強制移由受委託醫療或檢驗機構對

其實施血液或其他檢體之採樣及測試檢定 。

嗣系爭規定於與年 12月 9日 (同年月必 日公布 ;少5年 7月 1日施行)移

列為同條第 5項 ,條文文句未變動 ;自 108年 3月 26日起 (同年 碎月 17日公

布 ;同年 7月 1日施行),再移列為同條第 b項 ,而僅將原 「汽車駕駛人」一詞

增修為 「汽機車駕駛人」迄今 。至於本件釋憲案 ,含 l07年度憲三字第 20號及

第 22號在內 ,乃聲請法官於 107年中所提出 ;在此之前 ,該第 35條條文於 102

年 1月 1碎 日雖歷經一次修正 ,並於同年月 30日公布 ,同年7月 1日施行 ,但系

爭規定仍列為第 5項 ,且條文文句始終維持 90年 1月以來之原貌 ,而無任何改



動
1。

職是 ,系爭規定在本件釋憲聲請書中 ,率以當時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中

所列之條文順序 ,亦即第 35條第 5項稱之 。

此外 ,系爭規定在少0年 1月首次增列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第 4

項時 ,係完全依據當初之行政院版草案通過。只不過該草案本身 ,對於系爭規定

的立法說明極度粗略 ,草率記載 「增列第四項 ,明 定汽車駕駛人筆事拒絕接受或

筆事無法劈施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測試之檢定者,應移請受委託機構對其強制

實施檢測」等數語
2,幾

乎等同未附理由。因此 ,本書面意見以下在討論有關系爭

規定如何解釋與適用 ,乃至是否違憲等問題時 ,亦不再考慮相關的立法史料 。

又 ,本次說明會 ,主辦單位另提供 「爭點題綱」四大點
3。

本書面意見原則上

亦將依循該題綱順序 ,或繁或簡地表明對於系爭規定是否違憲之議題的立場 ,以

備查考 。

害權與資訊際私權 ?

1.1系爭規定要求
可
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 ,於汽機車駕

駛人肇事拒絕接受 ,或肇事無法實施酒精或藥物檢測時5,將
其強制移由受

委託醫療或檢驗機構對其實施血液或其他檢體之採樣及檢測 ,具有強制應受

檢測者前往一定處所、侵入其身體以採樣 ,並進而獲取個人生物訊息的性質 ,

︳
關於系爭規定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中之歷次變動等 ,詳立法院法律系統 :

h印 s:〃 li§ .lygo﹏tw/lgl茻 C/lglawkm,法 律名稱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最終瀏覽日:2021/1l/l碎
)。

2見
同前註 。

3該爭點題綱的第五大點 ,係以有關機關為徵詢對象 ,針對系爭規定之適用實務如何而提出的問

題 ,故不列入本書面意見所擬處理的範圍。

‘
按條文在此規定為 「應⋯」,而非 「得⋯」;故屬具有 「要求」性質的羈束規範 ,而非單純 「許

可」的裁量規範 。

5如
依本件聲請釋憲當時之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 lO條第 碎項 (現已移列為同條第 5項 )規

定 ,此一拒絕或無法接受檢測的前提 ,甚至只金十對酒測的情形 ;至於有關管制藥物之檢測 ,則當

交通勤務營察等人員懷疑汽機車駕駛人有吸食管制藥品時 ,即直接強帶lj移送醫療或檢驗機構處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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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國家公權力對人民之人身自由、身體不受傷害權與資訊隱才ㄙ權的干預 ,當

無疑義 。

l→2查人身自由 、身體不受傷害權與資訊隱私權 ,無論何者 ,均屬人賴以生存 ,

且具人格存在之價值的人民重要之基本權利 。其中 ,來自人體的血液或其他

檢體 ,乃個人生物訊息之載體 ,在資訊隱私權保障範圍內尤具高敏戚性 。此

外 ,系爭規定以 「訓令」(條文規定為 「應⋯」)行政機關使用 「強制力」的

方式干預汽機車駕駛人之該等基本權利 ,其對基本權利之影響程度 ,更屬重

大 。因此整體而言 ,在有開本件系爭規定是否違憲問題的司法審查上 ,大法

官應採嚴格標準 ,始屬相當 。

上.3不過在另一方面 ,有關系爭規定與前揭三項基本權利的個別關連上 ,身體不

受傷害權之干預 ,似應屬學理觀察之重點 。蓋在系爭規定中 ,人身自由之干

預僅具附隨性 ,非規範所涉重點 。至於資訊隱私權方面 ,則行政或司法調查

程序中 ,凡涉及個人資料之蒐集 、處理及利用等 ,莫不具有干預是項基本權

利的性質 ;而要非系爭規定所專屬 。因此 ,本書面意見以下 「二」之說明 ,

也將著重於身體不受傷害權之干預所涉的合惠性審查問題上 。其後 ,始於

「三」及 「四」部分 ,分別附帶討論有而系爭規定干預人身自由及資訊隱私

權之合惠性問題 。

且有必要 ?損益一是否均衡 ?(說明重點 :身體不受傷害權 )

2.主 我國憲法上 ,並無關於身體不受傷害權之明文 。大法官雖偶亦提及 (例見司

法院釋字第 780號解釋理由書 ),但未指出其條文上依據 。在此 ,或有考慮

憲法第 8條或第 15條之規定者 ;不過 ,本書面意見則認甪有待商榷 。蓋憲

法第 8條第 1項 ,開宗明義規定 「人民身體之 自由應子保障」。就此 ,吾人

若細閱該條文全部之文句 ,並佐以其現行條文內容形成之經過的觀察
‘,當

應發現 ,制憲者在憲法第 8條所著力者 ,並非人民身體之健全與完整 ,而是

‘有關憲法第 8條規定內容之形成經過 ,詳林明昕 (幻 17),〈 論剝奪人身自由之正當法律程序 :

以 「法官介人審查」機制溈中心〉,《 臺大法學論叢》,碎6卷 上期 ,頁 碎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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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人民身體之 「自由」活動的問題。所以如將此條文亦同時指向保障個人

之身體不受傷害 ,似乎有涵攝過廣的嫌疑 。此外 ,在憲法第 心條生存權之

規定方面 ,則因該條全文為「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 ,應子保障」,

顯然似以個人經濟、物質之生活為主要的規範對象．從而也不適宜將之另行

擴張至個人生命 、肉體或健康等範疇的問題 。

事實上 ,我國憲法有關人民基本權利的規定 ,與世界各國憲法大致相同 ,

本即殘缺不全 。不過由於憲法第 22條已有 「凡人民之其他 自由及權利 ,不

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 ,均 受憲法之保障」之規定 ,可將制憲者當初未曾

考慮 ,抑或根本不可能預見的人民之基本權利 ,概括地同列為憲法保障中 ,

因此有m身走不受傷害權的問題 ,非不得即以該惠法第 22條為其保障之依

速
7。

2.2惟身體不受傷害權作為基本權利之一種 ,非無限制的可能性 ;只不過憲法第

23條在此設有屏障 :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

進公共利益等目的之存在、比例原則 ,乃至法律保留原則等 ,均烏國家限制

人民之身體不受傷害權時必須遵守的界限。換言之。在本件釋憲案中 ,系爭

規定是否違憲 ,而侵害汽機車駕駛人之身體不受傷害權 ,問題的癥結 ,即在

於其有無逾越前揭憲法第幻條所設的界限 。

此外 ,又由於系爭規定本身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的條文 ,具法律位

階 ,且規定的條文文句尚稱清楚而完整 ,而無違反法律明確〕
l生的疑慮 ,因此

憲法第 23條所要求的法律保留原則 ,應無遭違背之虞 。職是 ,有而系爭規

符合比例原則等戀法第 必 條所規定之其餘兩項標準 。

2.3首先在目的正當性方面 ,系爭規定主要在於排除交通肇事之汽機車駕駛人迴

避酒精或管制藥品之檢測的情形 ,以即時取得駕駛人肇事當時有無酒精濃度

超標 ,抑或吸食管制藥品的證據 ,進而有效地藉由必要之行政罰 (如道路交

通管理處條例第 35條 ),甚或刑罰 (如刑法第 上85-3條 ),抑制酒駕或藥駕 ,

達到維護道路交通秩序的目的。在此 ,由於系爭規定之直接目的 ,乃為取得

,因

7就此 ,並參見林明昕 (幻06),〈 健康權 :以 「國家之保護義務」為中心〉,同氏著 ,《公法學的

開拓線 :理論 、實務與體系之建構》,頁 36-3夕 ,臺北 :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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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無論從道路交通管理處條例本身的立法目的 (該條例第 1條參照 ),抑或

憲法第 23條 「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避免緊急危難 、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

公共利益」等 目的要求以觀 ,系爭規定具有目的正當性 ,似無爭議 。

2.碎 或謂 :系爭規定 ,如依其文句 「汽機車駕駛人筆事守巨絕接受或肇事無法實施

『第一項』測試之檢定」所言 ,似僅限於取得汽機車駕駛人有無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處條例第 35條第 1項規定之證據 ,而不及於違反刑法之情形 。準此 ,

實務利用系爭規定 ,直接達到證明汽機車駕駛人之刑事責任時 ,似有規範濫

用之嫌 ;其目的是否正當 ,不無可疑 。

就此 ,本書面意見認為 :系爭規定在證明9气機車駕駛人之刑事責任的情

形 ,是否屬於規範濫用 ,容有討論空間 ;然無論如何 ,此乃手段不正當之問

題 ,似與規範的目的無關 。由於刑法第 185-3條等升lj事責任之規定 ,最終亦

在於維護道路交通秩序 ,就此一目標而言 ,適用 (或濫用 )系爭規定 ,以即

時取得汽機車駕駛人刑事責任之證明 ,其目的似難謂不正當 。

2.5其次在手段是否符合比例原則方面 ,第一必須考慮者 ,乃所謂「適當性 (Gc一

ei邸etheit)」 問題 。在此 ,由於交通學事之汽機車駕駛人是否飲酒過量 ,抑

,因此系爭

規定以強制抽血檢驗方式 ,即時保全證據 ,可謂採取之方法有助於目的之達

成 ,而符合比例原則中「適當性」的要求 (行政程序法第 7條第 1款參照 )。

2.6比較可能發生爭議者 ,乃系爭規定是否符合比例原則中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

的之方法時 ,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的所謂 「必要性 (Erfordcrlich-

keit)」 要求 (行政程序法第 7條第 2款參照 )。 因為在此 ,系爭規定必須是

最小侵害之手段 ,始不違反比例原貝lj。

2.7或謂 :系爭規定主要在於防免交通肇事之汽機車駕駛人迴避酒測或藥測 ,以

致於酒駕或藥駕之證據無法即時取得的情形 。準此 ,假使這種情形亦得以處

罰拒絕相關檢浿∫者的方式避免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第 碎項及第

5項規定參照 ),則鑑於強制抽血檢驗對於身體不傷害權之侵害的嚴重 ,系

爭規定似已非屬最小侵害之手段 。

然就此 ,本書面意見認為 :處罰拒絕酒測或藥測 ,即使具有↑同嚇迴避者

之效用 ,但於肇事現場似仍不能即時取得肇事之汽機車駕駛人有無酒駕或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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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的證明。何況在汽機車駕駛人係屬因肇事而無法實施酒浿J的情形 ,實無從

藉由處罰迫使其接受檢測
8。

此外 ,在必須藥測的情形 ,依 目前的科學技術 ,

似乎更僅有強制抽血檢驗 ,抑或取得嫌疑人身上之其他檢體一途。職是 ,盔

酒駕或茶們的證明 ,似乎仍僅有強制抽血檢驗可供適用 。

事實上在外國之情形 ,國家為即時取得動力交通工具之駕駛人有無酒駕

或藥駕的證明 ,以追究其行政或刑事責任 ,目 前亦多以強制抽血檢驗作為可

供適用的方法 。只不過各國在此之設計不同 ,比較法上值得注意 。

2.8依基本權利理論 ,各種類型之基本權利對於公權力之組織與程序設計均有指

引作用 ,以求透過良善的組織與程序落實基本權利 ,在學說與實務大致已無

爭議 。司法院大法官在釋憲實務常稱的 「正當法律程序」(例見司法院釋字

第 805號解釋)或 「正當行政程序」(例見司法院釋字第巧3號解釋),究其

實 ,即屈此種基本權利對組織與程序之效力的發揮 。

至於在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實務上 ,近年來基本摧不lj對組織與程序之效

力更逐漸出現與比咧原則相結合 ,用以審查國家在干預基本權不lj之情形 ,是

過度的現象 。就此 ,舉凡公權力發動之主管單位為何 、決定之基準為何 、決

定作成前應經何種程序、當事人有無參與之機會 ,以及法院有無即時救濟的

可能等 ,皆屬審查重點。要之 ,國家對基本權利之干預 ,方法上是否符合適

當性、必要性及相當性 ,即透過檢驗相關的組織與程序能否消極分散不利之

風險、或積極追求利益之實現的方式確認’
。此一憲法訴訟實務 ,亦獲學說的

支持
l0。

史.少 換言之 ,比較臺灣的情形 ,我國憲法第 23條雖未明文規定正當法律程序之

要求 ,但鑑於德國基本權利理論的前揭發展 ,則非不得從比例原則中 ,注人

8按
本件聲請釋憲案 ,無論 107年度憲三字第 幻 號或第 22號 ,其所涉之原因案件 ,事實正好均

屬汽機車駕駛人因肇事而無法實施酒測的情形 。

’就此 ,例見 BVer俗E,120,27ㄥ (331且);125,2b0(337狂九1碎 l,220,Rn.l17∴ 13可 生 。

lo參 &K乃f,iES犯h§ (Hr§g.),GG,8.Au且 .2018,Vor㏎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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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如此 ,於本件釋憲案中 ,這套理論或許正得以用來審查在現階段僅能

透過強制抽血檢驗 ,來即時有效取得肇事之9气機車駕駛人有無酒駕或藥駕的

證明時 ,系爭規定是否符合比例原則中之必要性要求的問題 。

2.10關於這個問題 ,本書面報告或許得以比較德國法制與我國系爭規定的模式進

行 :

在德國 ,依刑事訴訟法 (S㏒如rozeBo亡㎞ gStPo)第 8la條第 2項規

定 ,是否對被告進行身體檢查 ,原則上保留由法官決定 ;但在檢查遲延將危

及調查結果時 ,檢察官及其偵查人員 (主要即警察)亦有逕行決定之權 。此

外 ,2017年起 ,因前揭條項增列第 2句規定 ,以致於有關為確認酒駕或第

駕之刑事責任的抽血檢驗 ,皆視為急追 ,而僅由檢察官或其偵查人員決定即

二口工
l!。

但即使如此 ,刑事訴詄法第 8ln條及其他相開法規對於前揭抽血檢驗的

程序 ,仍設有若干限制 ,以避免濫用 。其中犖犖大者 ,仍∫如 (一 )檢察宮在

整個作業程序中有主導權 ;(二 )是否決定抽血檢驗 ,應以基於特定事實認

有酒駕或藥駕之刑事責任存在的可能為前提 ;(三 )抽血過程 ,須由醫師依

據檢查目的所定之醫學技術規則進行 ;(四 )被告有請求法院救濟的可能
12。

凡此 ,均屬比較德國法制時所不應忽略的問題
13。

此外 ,配合前揭刑事訴訟法第 8比 條第 2項第 2句之新增 ,德國處理行

政罰部分的違反秩序罰法 (Ge§ et2山erOrdnung§wi血球eite耴 0WiG)第 碎6

條亦新增第 碎項第 2句 ,將為確認酒駕之單純行政責任的抽血檢驗決定權下

放至主管機關與警察 ,而不再堅持法官保留原則 。至於相關的程序要求 ,則

與前揭刑事訴訟的情形類同 。

反之 ,在我國依系爭規定適用之情形 :有關為確認酒駕或藥駕之刑事或

行政責任的抽血檢驗 ,雖亦不採法官保留 ,以能即時有效取得證據 ,但其與

德國法制中為確保制度不遭濫用之程序設計可相比較的規定 ,則幾乎付諸闕

∥
此一新增規定之存在 ,在本件釋憲聲請書中並未列入言己載 。

!2此一法院救濟 ,即類似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碎16條至第 碎18條之準抗告的制度 。

13有
關德國法制部分 ,參 BT-Dr§ .18/l1272,S.2li,33扎 B㏄koKStPO/劭ε浴,冷 1.Ed.1.10.2021,

StPO∮ 8la㎞.20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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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因此 ,在我國 ,(一 )一個服勤中的交通警察 ,甚至一個正依法令執行

交通稽查任務人員 ,即有權下命抽血檢驗 ,缺乏法定的統一指揮單位 。(二 )

抽血檢驗的前提 ,乃僵化的 「汽車駕駛人筆事拒絕接受或筆事無法實施」一

般檢測之事實 ,並不以有其他酒駕或藥駕之懷疑存在為踏要 。(三 )無任何

法院救濟的可能 。職是 ,在如此粗糙的程序設計 ,且一走適用於確認酒弼或

害手段 ,而不逮反比例原則中的必要性要求 ,恐非吾人所能贊同 。

2.11因此 ,在本件釋憲案中 ,為確保人民受憲法第 坌2條所保障之不受傷害權 ,

任意遭驗血之侵害故 ,系爭條例應基於嚴格的審查標準 (前文 1.2參照),送

欠缺必要之程序設計 ,以致於違反忘法第 23條之比例原則為由 ,宜告追惠 ,

並進而責成立法者重新規劃即時驗血酒測或藥測的規定 ,以追求正當法律程

序之要求 。

行為 ,是否構成惠法第 $條第 1項所稱之 「逮捕┘?從憲法角

以上問題有無合惠性解釋之空間 ?(說明重點 :人身自由)

3.1我國憲法第 8條第 1項開宗明義 ,保障 「人民身體之自由」。在此 ,所謂 「人

身自由 ︳,從比較法觀點而言 ,為 「身走行動自由 ︳:舉凡人民得在空間的觀

點上移動自如 ,皆屈人身自由所保障的對象
︳冷°準此 ,在本件釋憲案中 ,交

通勤務警察等人員依系爭規定 ,為抽血檢驗故 ,將交通肇事之汽機車駕駛人

強制移至醫療或檢驗機構 ,則係對於該受移送人之人身自由的限制 。

3.2本書面意見的前揭觀點 ,似與司法院大法官的立場不同 。因為依據司法院釋

字第 仇少號及第 6奶 號解釋的見解 ,人民隨時任意前往他方或停留一定處所

之行動自由 ,乃憲法第 22條所保障的範疇 。

Π
相關論述 ,詳林明昕 ,前揭註 6,頁 il-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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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不過在本件釋憲案中 ,本書面意見與司法院大法官之立場互異的情形可以忽

略 。因鳧憲法第 8條雖有嚴格的程序保障 ,但其保障之範圍 ,無論從條文文

義 ,乃至現行規定在制憲前相關草案之演變經過以觀 ,皆僅指向對人身行動

自由之限制 ,已達使人於一定期間內僅能停留在狹隘之空間或地點 ,不能任

意離去的 「剝奪」之情形 。至於對於人民身體行動自由的其他限制 ,未達此

8

題 ,仍依接惠法第 23條處理 :目的之正當性 、手段合乎比例原則 ,以及法

律保留等 ,為審查標準 。其中在比例原則方面 ,必須同時顧及正當法律程序

的問題 (前文 2.8及 乞.p參照 )。 膱是 ,人民之身體行動自由 ,究竟應視為憲

法第 8條人身自由的保障範圍 ,抑或憲法第 22條概括基本權的保障範圍 ,

則不具任何區分之實益 。

3.碎 又 ,交通勤務警察等人員依系爭規定 ,將交通肇事之9气機車駕駛人強制移至

醫療或檢驗機構 ,雖有以公權力方式挾制人民隨行的現象 ,而可該當憲法第

8條 「逮捕」之概念 ;但無論如何 ,此一概念尚非人身自由之剝奪本身 ,而

僅係常與人身自由之剝奪相伴隨的前行镼
15。

因此 ,人民遭受逮捕後 ,如未

同時達到 「拘禁」之人身自由剝奪的現象 ,仍不適用憲法第 8條嚴格程序之

保障 ,而同樣僅能依憲法第 23條處理
1‘

。換言之 ,在本件釋惠盟請案中 ,感

法第 8條的各種程序要求 ,均不適用於審查系爭規定是否合憲的問題 。

3.5有關系爭規定是否違反憲法第 幻 條之要求 ,以致於侵害人身自由的問題 ,

鑑於人身自由之限制 ,在此乃為強制抽血而伴隨發生 ,因此本書面意見前揭

有關身體不受傷害權之說明 (前文 2.3以下參照 ),基本上也有適用的餘地 。

準此 ,又由於魚爭規定 ,如前文所示 (前文 2.10及 2.l1參照 ),已然因不具

備正當法律程序 ,而違反比例原則 ,則其所侵害的基本權利 ,除身體不受傷

害權外 ,同時也包括了人身自由 。立法者在此均有改善的義務 。

3.b此外 ,在有關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方面 ,尚須補充說明的是 ,系爭規定目前

在實務中 ,實係同時適用於追究行政責任與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惟在一般

刑事程序中 ,依刑事訴訟法第 205-2條比較第 205-l條的結果 ,檢察事務官、

心
相 同的觀點 ,在比較法上可參 G〞v,Frei比 itderPer§ on,iEMe比 n/Pφ ier(Hr§ g.),HGRI已 20上 l,

∮θ3㎞.l石 正 (in山 .上 6);&力 〞Jzε氓 9ε”〞,in:Dreicr(Hr§ g.),GGⅡ 工,3.AuΠ .2018,㎞ .l0ㄥ ㎞ .27。

1‘

相關說明 ,參林明日斤,前揭註 6,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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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縱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 ,亦不得以違反

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意思的方式 ,採取其血液 ;反之 ,在酒駕或藥駕之行政

責任或刑事責任的問題上 ,無論何者 ,卻是任何一個交通勤務警察 ,甚至一

個不可能當然取得司法警察地位的交通稽查人員 ,皆得以獨力決定汽機車駕

駛人是否強制進行血液檢測 。這種矛盾現象 ,顯屬規仇評價上的衝突 ;立法

者在此同樣有及早修正相關法律的義務 。

四 、

目與範固 、撿測結果 (報告)之用途 、資料之傳送以及檢體之

(說明重點 :資訊噁私權)

碎.l查隱私權 ,與前揭 「二」身體不受傷害權同 ,雖非我國憲法所明文列舉之權

利 ,惟依司法院釋字第 b03號解釋意旨 ,其 「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

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 ,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撥及個人資

料之自主控制⋯」,已成為人民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 ,亦受憲法第 22條所保

障 。其中 ,在涉及個人自主控制其個人資料的資訊隱私權方面 ,則強調 「保

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 、及在何種範圍內 、於何時 、以何種方式 、

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 ,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

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 。」準此 ,噁私權 ,乃至本件揮忘案特別涉及的女訊限

私權 ,皆為忘法第 22條所保障的基本權牙lj,殆無疑義 。

碎.2至於在本件釋憲案中 ,汽機車駕駛人遭依系爭規定而強制取得的血液或其他

檢體 ,因承載個人生物訊息 ,為前揭資訊隱私權所保護的範圍 ,自亦毋庸置

疑 。從而 ,國家對於此等保護範圍的介人 ,必須嚴守憲法第 幻 條之界限 ,

始具合憲性 。換言之 ,在檢驗汽機車駕駛人之血液或其他檢體的問題上 ,有

關採檢目的 、項目與範圍 、檢測結果 (報告 )之用途 、資料之傳送 ,以及檢

體本身之處理等方面 ,自應受忘法第 23條所寓含的法律保留原則與正當法

律程序原則之拘東 (前文 2.8及 2.少 參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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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3職是 ,在渲些問題細項上 ,假使我國現行相關法規 ,如個人資料保護法等 ,

已有適用餘地 ,並可提供充分的保障 ,則應予適用 ,以為落實資訊隱私權的

規範基礎 。反之 ,倘若我國現行相關法規 ,無論個人資料保護法 ,抑或其他 ,

適用 (含類推等 )有限或保障不足 ,系爭規定雖未必因此即Ⅱ當然違意 ,但

立法者至′少負改善義務 ,增填更完整之保證規定 ,以能符合憲法上法律保留

原則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 。

猝.碎 關於此一問題點 ,本書面意見不擬詳細說明 ,而僅提供德國法制上之相關規

定 ,以為比較法之參考 :

● 在刑事程序方面 ,刑事訴訟法第 8比 條第 3項明文規定
17:

從被告身體採樣之血液檢體或其他人體細胞 ,僅得於供據以採樣之

本案或其他舉屬之刑事程序使用 ;其不再具此使用目的者 ,應 即銷毀 。

● 在行政罰程序方面 ,依行政罰法第 碎b條第 1項得準用刑事訴訟法之結

果 ,前揭刑事訴訟法第 8比 條第 3項規定亦有適用 。

● 在刑事程序與行政罰程序交互方面 ,行政罰法第 碎b條第 3項第 1句 、

第 3句及第 碎句明文規定
18:

刑事訴訟法第 8比 條第 1項 第 2句 之規定 ,僅 限於在血液採樣及其

他輕微侵入身體之範圍內 ,始得適用。⋯於刑事程序所採樣之血液檢體

或其他人體細胞 ,如其採樣在罰鍰程序依第一句規定屬合法之情形者 ,

17該
條項之德文原文 :

DemBcschuldigtenen㏑omm6neBlutpr0benod它rSonStigeK° rpcr2ellend↓ r比nnⅢ mrzweckedes

dcrEn㏑ ahmezu狎 ndeliegpndenodereine§ anderenanh宙 ngigcnStrafverfa㏑ en§ verwendetwerden;sic

§indunvcr狃 glichzuvernic﹏ en,§obald並ehier加 n比htme㏑ erfo㎡ Gflich§ind.

i8該
條項第 1句 、第 3句及第 碎句之德文原文 :

∮8laAbs.lS斑Z2derS的如fozeBOrdnⅢ gi§ tm比 derEinsc㏑ 缸㎞nga比uWenden,daBnurd比

EntnahmevOnBlutprobenundanderegeringmgigcEingriffe羾 1主 s§igsind...IncinemStra竹crfa㏑en

entnO屾 eneBlutprobCnund§ onstigeIQrperzellcn,de〔 enEntnahmeimBu£ geldvcrfa㏑ennachSatzl

即 1宙§§iggewe§enw打e,diiΥfcnverwendetwerden.DieVerwendungvonBlutprobcnund§ onstigen

㏑ rperzellenzurDⅢ chΠ㏑ungeinerUnter§ uchungimSinncdcs∮ 8比 dGrS竹a扣ro2cBordnungi§ t

u田眨Ⅲl宙§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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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使用於該罰鍰程序 。於罰鍰程序所採樣之血液檢體或其他人體細胞 ,

不得使用於刑事訴訟法第 8le條之檢驗進行
1’

。

據此 ,在德國法上 ,哉有個人生物女訊之檢磑 ,原則上雖得於不同之刑

何 ,移供之使用仍須符合授使用之程序既有的法律要求 ,始為適法 。關於這

一點 ,或為德國法制之一大重點 。

再.5國家在行政或司法調查程序中 ,凡涉及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者 ,莫

不具有干預人民之資訊隱私權的性質。職是 ,以上有關資訊隱私權之干預所

應遵守的憲法界限 ,乃至德國法制之比較參考等各項說明 ,於此範圍內 ,也

皆能適用 。

I’

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8比 條所規範者 ,為分子遺傳學檢驗 (mole㏑largeneischeUnter§ uchung)。

因其對個人資訊隱私之干預更鉅 ,是規範的限制更嚴 ,自 不容許於罰鍰程序所採樣之血液檢體或

其他人體細胞 ,移供其檢驗進行上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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